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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强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告》的通知
石政〔2022〕8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景区管理中心，县直各单位，驻石各机构：

《关于加强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告》业经县政府第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对照执行。

石台县人民政府

2022年4月24日

关于加强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工作的通告

牯牛降是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了更好地保护牯牛降自然保护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森林防火条例》等文件要求，现结合我县实际，就加强牯牛降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工作通告如下：

一、严格实行分区管理

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严格的分区管理，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进入。经批准进入保护区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度，接受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管理，不得在保护区内从事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活动。

（一）核心区管理。根据《安徽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新联老山—小园—大叉头—张天坳和正库脑为保护区的核心区。核心区内实行封闭式管理，未经省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二）缓冲区管理。禁止在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科研目的，需要进入缓冲区从事非破坏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活动，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自然保护区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开展活动。

（三）实验区管理。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组织参观、旅游活动时，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方案进行，并加强管理；进入自然保护区参观、旅游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管理。 

二、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省级重点防火单位，是全县森林防火工作的重中之重。牯牛降自然保护区、牯牛降景区及周边的乡镇、村等单位在建立健全防火组织和扑火队伍基础上，要设立防火检查站，坚持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严格火源管理，坚决杜绝闲杂人员进入保护区，加强防火巡查，一旦发现火情，要立即拨打火警电话：119、110或6022481，并积极组织人员及时扑救，确保将火情扑灭在萌芽状态。大演乡、仙寓镇和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要主动做好辖区内的森林防火工作，积极配合保护区管理机构开展防火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区居民和游客的防火意识，营造“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的氛围，确保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安全。

三、加强监督检查

县政府将不定期对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工作实施监督检查，并适时组织开展专项检查活动。县林业局要对牯牛降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常抓不懈，切实做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工作。

四、严格行政执法

未经批准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进行旅游、实习、摄影、登山等活动或者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单位和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不同情节处以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擅自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砂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除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以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授权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自然保护区造成破坏的处以3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妨碍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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